
长期股权投资是大中型企业经常面临的会计事项，在实

务操作中，《企业会计准则第 38号———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和《企业会

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关联度大且有一定的难度。笔者

在总结自己上市公司中报、年报审计经验的基础上，对企业

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时长期股权投资核算的衔接问题进行

阐述。

一、首次执行日长期股权投资核算的衔接

1. 长期股权投资明细科目核算的衔接。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 38号———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以下简称《首次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第五条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的长期股权

投资，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譹訛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长期股权

投资，尚未摊销完毕的股权投资差额应全额冲销，并调整留存

收益，以冲销股权投资差额后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作为

首次执行日的认定成本。譺訛除上述譹訛以外的其他采用权益法

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存在股权投资贷方差额的，应冲销贷方

差额，调整留存收益，并以冲销贷方差额后的长期股权投资账

面余额作为首次执行日的认定成本；存在股权投资借方差额

的，应当将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作为首次执行日的认定成

本。由此可见，《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对以企业合并方式取

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区分为同一控制和非同一控制，且仅对同

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长期股权投资中尚未摊销完毕的股

权投资差额进行冲销，其他明细项目（投资成本、损益调整和

股权投资准备）余额直接并入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作为首

次执行日的认定成本。该条第二款中的股权投资贷方差额主

要是《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会计准则有关问题解

答（二）》（以下简称《问题解答（二）》）实施前尚未摊销完的余

额。《问题解答（二）》实施以后的股权投资贷方差额记入“资本

公积———股权投资准备”科目，该部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实

施问题专家工作组意见》（以下简称《专家工作组意见》）的规

定，企业执行新会计准则后在“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科目中单设“原制度资本公积转入”明细项目进行核算。

随着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其中欠完善的地方不断暴露，投

资企业对子公司采用成本法核算，同时按《首次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要求投资企业分回子公司的投资利润应当冲减原损益

调整的部分，极大地减少了企业本年利润。2007年 11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号》（以下简称《解

释第 1号》）对长期股权投资核算的衔接进行了部分调整，规

定企业在首次执行日以前已经持有的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

资，应在首次执行日进行追溯调整，视同该子公司自最初即采

用成本法核算。这样，投资企业分回子公司的投资利润便可以

计入本年利润。

综上所述，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各明细项目的追溯调

整操作如下（非子公司的调整相对比较简单，在此不详细讲解）：

（1）股权投资差额。淤对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长期

股权投资，应将首次执行日以前投资企业已摊销的股权投资

差额予以冲回，还原后的“股权投资差额”按《首次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第五条的规定进行冲销，调整留存收益。企业也可以

简化处理，直接将首次执行日尚未摊销完毕的股权投资差额

全额冲销，并调整留存收益，以冲销股权投资差额后的长期股

权投资账面余额作为首次执行日的认定成本。于对非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长期股权投资，视同投资时便采用成本

法，将首次执行日以前投资企业已摊销的股权投资差额予以

冲回，按还原后的“股权投资差额”与“投资成本”的合计数作

为首次执行日的认定成本。如果初始投资时投资企业将股权

投资贷方差额记入“资本公积———股权投资准备”科目，则应

予以冲回并相应冲减投资成本。

（2）股权投资准备。余额全部冲回，相应冲减资本公积

（股权投资准备）。

（3）损益调整。余额全部冲回，相应冲减投资企业的留存

收益（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

2. 股权分置流通权余额的处理衔接。《专家工作组意见》

规定：首次执行日，企业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形成的股权分置流

通权的余额，属于与对联营企业、合营企业、子公司的长期股

权投资相关的，以及与仍处于限售期的权益性投资相关的，应

当全额转入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除此之外，首次执行日

应将其余额及相关的权益性投资账面价值一并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进行划分，

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金融资

产，在首次执行日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应按照

《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处理。其中对于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其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在调整了首次执行日

的留存收益后，应同时将该差额自留存收益转入资本公积（其

他资本公积）。

《解释第 1号》对限售股权进一步明确：企业在股权分置

改革过程中持有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以上的股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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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为长期股权投资，视对被投资单位的影响程度分别采用

成本法或权益法核算；企业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持有对被

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股权，应当划分

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在首次

执行日应当追溯调整，计入资本公积。虽然《解释第 1号》要求

对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的限售股权划分为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但并没有给出公允价值的

确定方法。笔者认为，如果直接采用证券市场上的公开报价不

能反映出限售期的风险和时间价值，可以参照《关于证券公司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有关核算问题的通知》（证监会计字

［2007］34号）中附有限售条件的股票等投资的公允价值，应

当按《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估值业务及份

额净值计价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会计字［2007］21号）中规

定的原则确定。由此，我们可以将股权分置流通权余额的核算

科目归纳如下：

3. 按照《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专家工作组意见》

和《解释第 1号》对原长期股权投资各明细科目账面余额和股

权分置流通权余额追溯调整和重分类后，首次执行日长期股

权投资的余额构成情况如下表：

二、首次执行日长期股权投资的所得税影响

新会计准则在核算所得税时，由纳税影响会计法和应付

税款法改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所得税核算注重的对象由原

来的永久性差异、时间性差异转为暂时性差异。本文主要介绍

经前文追溯调整和重分类后的长期股权投资在首次执行日的

所得税影响，对部分已由《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核算的原长期股权投资和股权分置流通权，不

考虑其所得税影响。

1援 递延所得税资产。长期股权投资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主

要产生于对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和对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业投资按权益法核算确认被投资单位发生的亏损，造成长

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产生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根据谨慎性原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

第十四条规定：企业对与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投资相

关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相应

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譹訛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转

回；譺訛未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

所得额。

考虑到新会计准则体系下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

减值准备而产生的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时点只能为公司处置该

项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期间，因此，除有可靠证据证明公司

能够可靠预计处置的时点与未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公司不应确认上述递延所得税

资产。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以及采用权益法核算确认的被投资单位发生的亏损所产生的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该综合考虑其相互影响。除有可靠证据

证明被投资单位未来经营状况会发生改观并实现盈利，或者

有明确的处置计划，且公司能够可靠预计未来很可能获得用

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公司不应确认上

述递延所得税资产。

2援 递延所得税负债。长期股权投资的递延所得税负债主

要是由企业对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投资按权益法核算形成

“其他权益变动”造成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

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18号）规定，对

“损益调整”需按税率差补税，因此“损益调整”也会产生递延

所得税负债。2008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企业所得税法》对按

税率差补税事项进行了修改，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

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属于免税收入。《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将该权益性投资收益进一步解释为“居民企业直

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但不包括连续持有

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 12个月取得的投

资收益，由此可见，“损益调整”产生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影响不

复存在。

《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第十二条规定：企业

对与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应纳税暂时性

差异，应当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但是，同时满足下列

条件的除外：譹訛投资企业能够控制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时间；

譺訛该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不会转回。

因为对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是不具有控制权的，

投资企业不能控制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时间，不符合不确认递

延所得税负债的例外情况，应当按“长期股权投资———其他权

益变动”科目余额计算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茵

投 资 类 型

子公司尧联营企业尧
合营企业

不具有共同控制或
重大影响渊注冤

股权分置流通权性质

限 售 非 限 售

野长期股权投资冶科目

野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冶科目

野交易性金融资产冶或野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冶科目

注院 该类投资在活跃市场中有报价尧 公允价值能可靠计

量袁属于叶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要要要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曳的

核算范围遥

投资成本

股权投资差额渊借方冤

股权投资差额渊贷方冤

损益调整

股权投资准备

股权分置流通权

不具有共同
控制或重大
影响（成本法）

存 在

无

无

无

无

不存在譼訛

原 明 细 科 目

存 在

存 在

不存在譹訛

存 在

存 在

存 在

联营企业、
合营企业

存 在

存 在

不存在譹訛

不存在譺訛

不存在譺訛

存在譻訛

非同一控制

不存在譺訛

不存在譺訛

存 在譻訛

同一控制

子 公 司

注院譹訛根据叶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曳的规定进行冲销曰

譺訛根据叶解释第1号曳的规定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在首次

执行日按成本法进行追溯调整曰譻訛根据叶专家工作组意见曳和

叶解释第1号曳的规定进行重分类曰譼訛该成本法核算对被投资单

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袁 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尧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遥

存 在

不存在譹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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